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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瀚蓝转债”2021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1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
● 可转债付息日：2021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47 号文核准，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公开发行了 992.32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
行总额 99,232 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0 年 5 月 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债券简称“瀚蓝转债”，债券代码“110069”。“瀚蓝转债”将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开始支付
自 2020 年 4 月 7 日至 2021年 4 月 6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瀚蓝转债
3、债券代码：110069

4、发行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 99,232.00 万元
6、发行数量：992.32 万张（992,320 手）
7、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8、债券期限：2020 年 4 月 7 日至 2026 年 4 月 6 日
9、票面利率：第一年 0.2%、第二年 0.4%、第三年 0.6%、第四年 0.8%、第五年 1.5%、第六年 2.0%。
10、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

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2）付息方式
1）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首日，即 2020 年 4 月 7 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

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
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担。
11、初始转股价：20.42 元 / 股
12、最新转股价：20.20 元 / 股（由于公司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规定，“瀚蓝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7 月 3 日起由原来的 20.42 元 / 股调整为

20.20 元 / 股）
13、信用评级情况：AA+
14、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5、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

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为“瀚蓝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0 年 4 月 7 日至

2021 年 4 月 6 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0.20%，每 10 张“瀚蓝转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2.00
元（含税）。

三、债权登记日和债券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1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
2、债券付息日：2021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21 年 4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瀚蓝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进

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则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 2 个交易日
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
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

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0.2 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 0.16 元（税后）。 可
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
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
可转债的居民企业，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0.2 元（税前），其债券利息
所得税自行缴纳。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外机构
投资者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 23 号瀚蓝广场 8 楼
联系电话：0757-86280996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东塔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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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
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 香港金发发展有限公司
2.� 广州金发碳纤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3.�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4.�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5.� 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6.� 珠海金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7.� 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8.� 成都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9.� 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10.� 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India)� Ltd.
11.� 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USA),� INC.
12.� Kingfa� Sci.� ＆ Tech.� (Europe)� GmbH.
13.� 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14.� 清远美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 江苏金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6.� 江苏金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支持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拓宽其融资渠道和提高融资能力，

根据公司 2020 年担保实际使用情况及公司 2021 年度经营发展战略要求，公司拟对子公司提供
最高额为 974,2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拟同意子公司之间相互可
提供最高额为 66,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最高担保金额 (万元 )
香港金发发展有限公司 60,000
广州金发碳纤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110,000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225,000
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70,000
珠海金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80,000
成都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30,000
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22,200
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India) Ltd. 30,000
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USA), INC. 3,000
Kingfa Sci. ＆ Tech. (Europe) GmbH. 4,000
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000
合计： 974,200

2、子公司之间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担保金额 （万元 ）

宁波万华石化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00
宁波银商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00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美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000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000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66,00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提供

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的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本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以上担保的总额度内，签订的担保合同均为有效。

本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审批在以上时间及额度之内的
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因上述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2020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香港金发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志敏
注册资本：8000 万港元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旺角
经营范围：塑料、模具及产品的研发、销售，汽车设计技术、化工原材料的国际贸易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香港金发 100%股权。
（二）广州金发碳纤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彤旻
注册资本：44,314.5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萝岗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凤凰五路 18 号
经营范围：纤维板制造；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合

成橡胶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合成纤维单 (聚合 )体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其他合成纤维制造；塑料板、管、型材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塑料粒料制造；玻璃
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新材料技术开发
服务；新材料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新材料技术转让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其他合成材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
险化学品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金发碳纤维 100%的股权。
（三）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秋汉
注册资本：41,73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石化九路 177 号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塑料制品、电器、模具及配件、金属材

料、新材料的开发、研究；多功能聚酯（含副产品四氢呋喃）的生产；无卤塑料助剂的生产；丙烷、
丙烯、异丁烷、仲丁醇、异辛烷、氢气、液化石油气、混合碳五、醚后碳四的批发及其进出口业务、
分包装业务；商业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项目投资。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珠海万通 98.251%的股
权，本公司持有珠海万通 1.749%的股权。

（四）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平绪
注册资本：35,50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德龙大道 28 号
经营范围：塑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日用机械、金属

制品新材料及产品的开发、研究、加工、制造、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废旧塑料回收及利用；建筑
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木门窗、楼梯制造；地板制造；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制造；室内装饰、
设计；模具制造；非织造布的制造及销售；卫生材料及卫生用品制造及销售；医疗器械制造及进
出口业务；医用口罩、日用口罩（非医用）制造及销售；劳动防护用品制造及销售；房地产投资；
物业管理；利用自有资金投资；国内商品贸易（属国家专营、专控、专卖、限制类、禁止类的商品
除外）；自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批发业；零售
业；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仓储业（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专业化设计活动；工程设计活动；建筑
安装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广东金发 97.18%的股权，子公司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广东金发 2.82%的股权。

（五）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福乾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学路 3 号
经营范围：材料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

让；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金属制品的批发；塑料粒、日用化工专用设备、泡沫塑料、办公
用机械的制造；物流代理服务；电子设备的回收及技术咨询服务；场地租赁；房地产开发、商品
房销售；物业管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武汉金发 93.62%的股权。
（六）珠海金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长长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兴盛一路 128 号 2909 办公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塑料原料以及塑料制品和化工类产品贸易；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一般商品信息咨询业务；仓储代理服务；货
运代理服务；物流代理服务；新材料技术咨询交流服务；仓储租赁；提供资讯、分析报告等信息
服务；财务咨询；互联网服务及相关咨询服务；增值电信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金发供应链 100%的股权。
（七）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志敏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黄甲街道付家街 665 号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办公用机械设备、日用化工专用设备生产、销售；从

事货物进出口或技术进出口的对外经营业务；新材料技术咨询、转让、服务；货运代理、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品）；电子设备回收技术咨询服务；金属制品、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品）；场地租
赁；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废旧物资回收与批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成都金发 100%的股权。
（八）成都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志敏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集中区
经营范围：塑料颗粒制造；塑料制品制造；日用化工品专用设备制造；集群企业住所托管服

务；科技技术研发、转让；新能源新技术研发、转让；可再生资源技术研究；计算机技术服务；自
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展览展示服务；会议接待服务；企业营销策划管理；
企业管理服务；商标代理服务；专利代理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停车场经营；企业服务；
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科技项目代理服务；软件开发；新材料技术研发、转让；生物医药技术研发、
转让；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转让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成都金发孵化器 100%的股权。
（九）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显骏
注册资本：10,1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石化九路 177 号 1 楼
经营范围：特种工程塑料产品的技术开发、研究、加工、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利

用自有资金投资；批发和零售贸易；危险化学品生产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子公司珠海万通持有特塑公司 100%的股权。
（十）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India)� Ltd.
法定代表人：柏金根
注册资本：12,110.51 万印度卢比
注册地址：印度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生产、提炼、开发、制造、采购、销售包括从印度出口和进口到印度的各

种聚丙烯化合物、衍生物和副产品。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印度金发 74.99%的股权。
（十一）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USA),INC.
注册号：06037H
注册资本：2,500 万美元
注册地：Michigan
经营范围：塑料、化工产品、日用机械，金属制品新材料以及其他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加

工、制造、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美国金发 100%的股权。
（十二）Kingfa� Sci.� ＆ Tech.� (Europe)� GmbH.
注册资本：2,000 万欧元
注册地：德国
经营范围：塑料、化工产品，新材料以及其他新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欧洲金发 100%的股权。
（十三）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楚周
注册资本：343,145.537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浙江省北仑区戚家山街道宏源路 168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 一般项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肥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石油
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线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宁波金发 68.10%的股权，本公司子公司宁波银商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宁波金发 12.38%的股权， 本公司子公司宁波万华石化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宁波金发
7.18%的股权。

（十四）清远美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红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注册地址：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德龙大道 28 号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 203 室
经营范围：橡胶和塑料新材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日用机械、金属新材料及产品的开发、研究、加工、制造、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国内商品贸
易（属国家专营、专控、专卖、限制类、禁止类的商品除外）；自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子公司广东金发持有清远美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十五）江苏金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红涛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徐州市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春兴路南侧、建秋路西侧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的研发、推广；塑料、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日用机械、金属制品新材料及产品的开发、研究、加工、制造、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废旧塑料回收及利用；废旧铅酸蓄电池塑料回收（危险品除外）；机械设备销售；建筑用
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木门窗、楼梯制造、地板、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模具制造；室内装饰、
设计；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子公司广东金发持有江苏金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7%的股权。
（十六）江苏金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智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春兴路北侧、炮车大道东侧 1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
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子公司广东金发持有江苏金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上述子公司截至 2020 年年末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及 2020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如下

表所示：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元） 净资产 （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 （元）
香港金发发展有限公司 421,866,087.66 49,976,584.72 1,191,734,529.69 -292,126.12
广州金发碳纤维新 材料
发展有限公司 357,827,543.27 306,560,746.18 93,296,783.61 10,165,729.60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1,653,207,347.35 1,058,831,164.57 1,215,639,130.10 408,300,173.21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3,484,249,464.46 1,535,823,722.75 4,003,028,173.99 1,214,905,439.04
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1,907,689,295.56 990,523,032.21 2,113,462,541.17 187,442,232.43
珠海金发供应链管 理有
限公司 216,224,885.47 65,523,992.15 804,084,884.68 14,706,025.05

成都金发科技新材 料有
限公司 1,391,365,754.07 793,651,105.62 1,544,499,687.59 256,040,792.52

成都金发科技孵化 器有
限公司 78,316,856.99 39,385,624.47 - -2,003,553.52

珠海万通特种工程 塑料
有限公司 520,031,252.69 306,252,955.67 557,571,173.07 102,834,043.14

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India) Ltd. 545,289,009.18 313,879,961.97 546,364,016.15 2,767,692.65

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USA), INC. 129,674,340.21 -28,802,863.79 113,428,829.44 -16,676,318.78

Kingfa Sci. ＆ Tech.
(Europe) GmbH. 230,450,623.53 -25,953,597.92 202,168,924.87 -27,457,426.78

宁波金发新材料有 限公
司 5,128,518,085.97 3,874,724,819.18 5,024,705,029.86 384,676,968.17

清远美今新材料科 技有
限公司 71,365,248.16 11,244,934.29 201,169,521.89 3,694,737.96

江苏金发环保科技 有限
公司 151,118,676.22 95,336,430.15 358,706,832.41 25,009,309.21

江苏金发再生资源 有限
公司 24,057.00 -1,477.52 21,504.42 -1,477.52

上述子公司截至 2020 年年末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总负债 （元） 流动负债总额 （元） 银行贷款总额 （元）

香港金发发展有限公司 371,889,502.94 371,889,502.94 -
广州金发碳纤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51,266,797.09 49,776,797.09 -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594,376,182.78 299,778,394.70 268,845,816.19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1,948,425,741.71 1,495,044,980.59 60,000,000.00
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917,166,263.35 765,505,276.52 50,000,000.00
珠海金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700,893.32 150,700,893.32 100,000.00
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597,714,648.45 499,596,761.34 141,496,142.54
成都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38,931,232.52 38,931,232.52 -
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213,778,297.02 195,156,700.19 -
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India) Ltd. 231,409,047.21 204,048,762.81 42,484,060.17
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USA), INC. 158,477,204.00 153,738,821.62 -
Kingfa Sci. ＆ Tech. (Europe) GmbH. 256,404,221.45 256,404,221.45 40,125,000.00
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1,253,793,266.79 1,055,148,791.77 596,284,437.09
清远美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0,120,313.87 59,820,313.87 -
江苏金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5,782,246.07 43,440,625.20 -
江苏金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5,534.52 25,534.52 -

三、 董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结合子公司的银行借款筹资计划来看，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和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是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切实需要， 也是为了确保子公司银行融
资渠道的畅通。 同时，鉴于被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拥有实际控制权，有别于其他一般对外担保，担保风险低，对公司和股东无
不利影响，也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金发科技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5,466.36 万元（包

含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经审计）的
20.58%；金发科技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94,902.62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 19.87%.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五、备查文件
1、 金发科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金发科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金发科技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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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概述
2018 年 12 月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

（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
计政策进行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

会【2018】35 号），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应用指南》。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新租赁准则完善了租赁

的定义，增加了租赁识别、分拆、合并等内容；取消了承租人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分类，
要求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计提
折旧和利息费用；同时承租人需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确认使用权
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
重估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及其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短期租赁和低

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不调整可比期
间信息。 对于公司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融资租赁合同，根据新租赁准则有关规定进行衔接会
计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相关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构成影响。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143�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2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向 2020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6 元（含税）。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具体实施分配方案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金额根据股权登记日实际情况确定。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主要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20 年实现净利润为 183,699.24 万元（母公司）。 公司拟按照《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取 10%法定公积金 18,369.92 万元。 提取法定公积金
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65,329.32 万元，加上上年结存的未分配利润 77,697.70 万元，合计
共有未分配利润 243,027.02 万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坚持股东回报理念和分红政策的连续稳定，公
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
本 2,573,622,343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544,173,405.80 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为 33.66%。具体实施分配方案时，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金额根据股权登记日实际情况确定。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既充分考虑了广大股东的利益，又符合公司目前的实

际情况，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
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1年 3月 26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考虑了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和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维护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

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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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在中冶大厦召开。 公司应出席会议
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20 年年度报告》。
2、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

内容客观、完整、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2020 年财务决算的编制、 过程控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与

要求；财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报告的内容客观、完整、公允
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监管的要求，对该方案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 2020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通过《关于 A 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议案》
1、同意《A 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2、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A 股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对募集资金基本情况、使用情况、管理情况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和必要的分析，且
已经保荐机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 未发现公司 A 股募集资金使用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未发现违规使用 A 股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八、通过《关于以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的闲置 A 股 IPO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1 年。
2、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的闲置 A 股 IPO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能够提高 A 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
经营实际做出的选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九、通过《关于将 H 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将人民币 21 亿元 H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海外工程项目流

动资金，期限 1 年。
2、 公司本次拟将人民币 21 亿元的 H 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能够提高 H 股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
选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通过《关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并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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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在中冶大厦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六名，实际出席董事六名。 会议由国文清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1.批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0 年 H 股年度业绩公告。
2.同意公司在境内外股票上市地根据适用法律法规披露上述报告。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同意以公司总股本 20,723,619,170 股为基数计算，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0.75 元（含税），共计现金分红人民币 155,427 万元。
2.同意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中冶 2020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五、 通过《关于聘请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事宜的议案》
1.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1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半年

度财务报告审阅审计机构及 2021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2.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审计酬金。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六、 通过《关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2.同意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1.同意公司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的方案。

2.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方案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姓名 基本薪金 、 房屋补贴 、
其他津贴合计

退休金计划供款 （单位负
担的养老保险 ）

绩效薪金 年度薪酬合计

国文清 - - - -
张孟星 976,008.00 7,540.80 666,000.00 1,649,548.80
周纪昌 273,310.00 - - 273,310.00
余海龙 274,305.00 - - 274,305.00
吴嘉宁 188,600.00 - - 188,600.00
闫爱中 294,136.00 - 189,400.00 483,536.00
张兆祥 - - - -
陈嘉强 75,705.00 - - 75,705.00
任旭东 247,305.00 - - 247,305.00
林锦珍 353,432.00 7,540.80 359,906.67 720,879.47
董事小计 2,682,801.00 15,081.60 1,215,306.67 3,913,189.27
尹似松 132,537.00 - 134,965.00 267,502.00
张雁镝 399,868.00 7,540.80 450,140.00 857,548.80
褚志奇 382,708.00 7,540.80 397,300.00 787,548.80
曹修运 441,204.00 4,712.60 521,400.00 967,316.60
监事小计 1,356,317.00 19,794.20 1,503,805.00 2,879,916.20
合计 4,039,118.00 34,875.80 2,719,111.67 6,793,105.47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八、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九、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十、 通过《关于 A 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募集资金 2020 年全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十一、 通过《关于以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一

年。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十二、 通过《关于将 H 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人民币 21 亿元 H 股闲置募集资金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海外工程项目流动资金，

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 H 股公告。
十三、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1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中国中冶及其所属子公司 2021 年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16 亿元的担保。
（二）同意在 2021 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全资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

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
（三） 同意本次担保计划有效期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2021 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止。
（四）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对上述担保

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授权如下：
1.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中国中冶及所属子公司（不包括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在本

次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
2.授权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使用计划内的保函及承兑汇票额度。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十四、 通过《关于申请调整 2021 至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 / 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

的议案》
1.同意成立由周纪昌、余海龙、吴嘉宁三位董事组成的独立董事委员会，对公司本次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日常关联交易 / 持续性关连交易事项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委员会认为，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 / 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调整事项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且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和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2.同意将中国中冶 2021 年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除本公司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发
生的物资采购类关联交易 - 收入类额度调增至人民币 532,200 万元，支出类额度调增至人民币
1,675,300 万元；同意将中国中冶 2022 年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除本公司外的其他下属
子公司发生的物资采购类关联交易 - 收入类额度调增至人民币 551,000 万元，支出类额度调增
至人民币 1,939,400 万元。

3.同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规则的要求，依法合规对外披露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的公告。 同意在本议案经香港联交所审核完毕后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 持续性关连交
易年度上限额度调整事项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且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和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国文清、张孟星、闫爱中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三
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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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

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
年。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863 号文件核准，本公司于 2009 年 9 月在境内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0,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42 元，A 股 IPO 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89.7 亿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A 股 IPO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183.59 亿元。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本公司 A 股 IPO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19,228 万元

（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 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206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一年；该次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全部归还至公司
A 股募集资金专户。

二、A 股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年末，本公司的 A 股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尚有 3 个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

未达计划，其余项目的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
三、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本公司和股东利益，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的前提下，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部分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董事会审议程序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同意
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将严
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使用
该资金。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存在影响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
变 A 股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且有助于提高 A 股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

（二）本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一年。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 A 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
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选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公司 A 股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使用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中国中冶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并承诺合规使用该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于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19,228 万元
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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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3,188.0 亿元，同比增长 26.1%，其中，工程承包
合同额人民币 3,027.0 亿元。 工程承包合同中，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工程承包项目 717 个，合
同金额合计人民币 2,937.5 亿元。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新签工程承包项目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细分行业
2020 年 10-12 月 2020 年本年累计

新 签 项 目 数 量
（个）

新签合同额（亿元）
新 签 项 目 数 量
（个）

新签合同额（亿元） 同比增减

房屋建设 340 1,631.6 1,134 5,276.2 42.8%
基建工程 144 665.8 376 1,870.7 31.1%
冶金工程 135 324.1 494 1,279.8 15.3%
其他 98 316.0 365 988.9 11.4%
总计 717 2,937.5 2,369 9,415.6 32.3%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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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 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成立于 1985 年，2012 年 3 月转制为

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 室。 大信在
全国设有 31 家分支机构， 在香港设立了分所， 并于 2017 年发起设立了大信国际会计网络，目
前，大信国际会计网络全球成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新加坡等 17 家网
络成员所。 大信拥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
事务所之一，以及首批获得 H 股企业审计资格的事务所，具有近 30 年的证券业务从业经验。

2.人员信息
大信首席合伙人为胡咏华先生。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大信从业人员总数 4,449 人，其中

合伙人 144 人，注册会计师 1,203 人，注册会计师较上年增加 25 人。 注册会计师中，超过 500 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

3.业务规模
大信 2019 年度业务收入 14.91 亿元，为超过 10,000 家公司提供服务。 业务收入中，审计业

务收入 13.35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4.51 亿元。 2019 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 165 家（含 H 股），
平均资产额 174.78 亿元，收费总额 2.13 亿元，主要分布于房地产、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大信具有公司所在行业的审计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大信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 2 亿元，职业风险基金

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2018-2020 年度大信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债券持有人起诉五洋建设、陈志樟、德邦证券、大信等中介机构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信不服判决已提起
上诉。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信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018-2020 年度，

受到行政处罚 1 次，行政监管措施 15 次，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自律监管处罚和自律处分。
（二）项目成员信息
1.项目成员信息
签字项目合伙人：王进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王进，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具有丰富的证券业务服务经验，承办

过长城证券（002939）、新能泰山 000720）、华讯方舟 000687）、新洋丰 000902）、经纬纺机 000666）
等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 王进先生同时兼任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外部董事。

签字注册会计师：蔡金良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蔡金良，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具有丰富的证券业务服务经验，承

办过长城证券（002939）、新能泰山 000720）、经纬纺机 000666 等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 蔡金良先
生于 2020 年 10 月起兼任企展控股有限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

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李洪
拟安排总审计师李洪担任项目质量复核人员，该复核人员拥有注册会计师资质，具有丰富

的证券业务质量复核经验，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项目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最近三年，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王进、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蔡金良、拟安排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人李洪均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 上述人员均已签订相
关独立性声明。

最近三年，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王进未因上市公司审计业务受到过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受
到监管谈话一次；签字注册会计师蔡金良、质量控制复核人李洪未因上市公司审计业务受到过
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也未受到过行业自律监管措施。

（三）审计收费
2021 年度审计费用尚未确定， 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

原则以及审计服务的范围、工作量等情况，与会计师事务所谈判或沟通后协商确定。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财务与审计委员会对大信进行了事前审查，对大信的执业质量进行了充分了解。

认为大信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且具备独立性， 诚信状况良好， 同意聘任大信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大信的业务资质情况，我们认为，拟聘请的大信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

从业资格。聘请大信能够满足公司对于审计工作的要求，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因此，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查大信的业务资质情况，我们认为拟聘请的大信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

业资格。 聘请大信能够满足公司对于审计工作的要求，聘请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内控审计机构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聘请大信担任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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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5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简要原因说明： 公司所处的建筑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

业，公司本身也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需要积累适当的留存收益支持公司持续发展，提升
公司整体价值，这也符合广大股东的根本利益。 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为：中国中冶及下
属各单位紧抓当前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
雄安新区建设，2020 年全年新签合同额突破万亿。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
能力，留存收益将用于对公司战略发展和日常经营周转需求。

一、 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2020 年中国中冶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862,185 千元，中国

中冶本部未分配利润为 2,090,245 千元。公司拟以总股本 2,072,362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75 元（含税），共计现金分红人民币 1,554,271 千元，剩余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535,974 千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及以后年度分配。该方案拟定的现金分红总额占 2020 年度中国
中冶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9.77%。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

发展阶段和经营模式。 公司所处的建筑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公司本身也已进入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需要积累适当的留存收益支持公司持续发展，提升公司整体价值，这也符合广大股东
的根本利益。 中国中冶年度现金分红自 2014 年度至今已实现连续 7 年增长， 体现了中国中冶
稳健发展和持续分红的能力， 展示了中国中冶以经营业绩回报股东和切实维护股东投资权益
的态度。

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中国中冶及下属各单位紧抓当前经济发
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建设，2020 年全年
新签合同额突破万亿。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留存收益将用于对公
司战略发展和日常经营周转需求。 公司将不断提高资金运营效率，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更
好地回报广大股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审议了《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同意此次利润分配方案。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体现了利润分配的

稳定合理和适度增长，兼顾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投资者的长远利
益和公司的发展需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同意此次利润分配方案。
四、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经营发展计划、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

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